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科人才培育基金」專款使用辦法 

104 年 03 月 05 日院務會議新增通過 

104 年 04 月 23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06 月 03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07 月 22 日管發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105 年 08 月 08 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依據「牙科人才培育基金」專款專用精神要點，擬訂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科人   

才培育基金」專款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目的：充裕口腔醫學院教學師資及培育人才。 

三、 對象：口腔醫學院專任教師、三院牙科部專任醫師、口腔醫學院預培育之人才。 

四、 經費來源：三院院方、牙科部每月各提撥 1%醫務淨收入至「牙科人才培育基金」專款。 

五、 使用之範圍：本基金專款專用符合下列用途者，獎勵細則另訂之。 

1. 教學獎勵:例如授課鐘點費補助、積極參與教學獎勵金。 

2. 進修獎勵:以進修促進臨床學科教學為主之短期或中長期國內外進修。 

3. 基礎學科教學相關研究獎勵:核發牙科基礎老師獎勵金，鼓勵從事基礎學科教學、聘

任基礎師資等。 

4. 人才培育:聘任教學師資、培育領導人才等。 

5. 其他:與發展和建構「牙科人才培育基金」有關支出。 

六、 本辦法經院主管會議討論制定，呈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科人才培育基金」專款使用細則 

104年06月03日院務會議新增通過 

104年07月22日管發中心會議修定通過 

105年08月08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使「牙科人才培育基金」專款使用有所依據，

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科人才培育基金」專款使用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 口腔醫學院專任教師。 

二、 三院牙科部專任醫師。 

三、 口腔醫學院預培育之人才。 

第三條 使用範圍： 

一、 教學獎勵： 

壹、 授課鐘點費： 

甲、非本學院內具教職之三院專任醫師(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至口腔醫學院擔任

講演課、實驗課為限。 

乙、補助金額：主治醫師 1000/小時，住院醫師 500/小時，每一學科講演課每次(每

堂)以 1人申請為上限，實驗課每次(每堂)以 5人申請為上限。上述補助以大

學部課程為原則。 

丙、申請資料：由主授老師授課前(開學前)依實際需要提出申請，附申請表一份、

授課進度表。學期結束須附上課紀錄。 

貳、 教學獎勵金： 

甲、當選該年度最佳住院醫師，該員有至口腔醫學院從事教學者可申請獎勵金，每

人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乙、申請資料：申請表一份、相關證明文件。 

 

二、 進修臨床學科教學獎勵(國內外進修)： 

壹、 依據臺北醫學大學補助教師出國研修辦法辦理。其出國進修之主要目的應以促進臨

床學科教學為主。 

貳、 申請資料： 



 

 

甲、申請表。 

乙、進修計畫書一份。 

丙、系所出具之進修同意函及系所務會議紀錄。  

丁、最近三年內之教學、研究及服務表現說明書一份。 

戊、國內外研究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參、 補助期程：補助進修期間短期：以一個月至三個月為原則。 

中期：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為原則。 

長期：以六個月至一年為原則。 

肆、 補助項目： 

甲、往返交通費用：國外：由國內至研修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飛機票，機票費

按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機票費金額表標準核定；國內：

居住地至研修會議地點往返交通工具之票根，採實報實銷。 

乙、研修期間之生活費：國外：依科技部之國外短期研究支給標準表辦理；國內：

新台幣伍佰元整/天。 

丙、每案總經費：國外以不超過伍拾萬元/案為原則；國內以不超過伍萬元/案。

申請者若獲其他單位補助，則不可再申請本補助。 

伍、 服務義務： 

甲、受補助之老師於研修期滿，需返院履行服務義務，並於返回服務單位二個月

內，繳交研修報告，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口腔醫學院。 

乙、接受補助之老師須於返國2個月內於口腔醫學院公開演講研修成果。 

丙、受補助者須於返國一個月內，依本校財務處規定檢具相關單據完成核銷。 

丁、回服務單位後如未能完成前三款服務義務，須按月償還一萬元至完成服務義

務或達出國研修補助費用，且至完成服務義務或償還達出國研修補助費用後

五年內不得再申請本項補助。 

 

三、 基礎學科教學相關研究獎勵： 

壹、 此項獎勵只限於從事基礎學科教學之老師或醫師 

貳、 補助項目：使用於基礎學科教學所需之費用：臨時工資、論文發表、藥品耗材、

實驗動物、文具雜支、會議及差旅交通等 

參、 申請資料:基礎學科教學費用使用計畫書 

肆、 補助金額：每位教師總經費以不超過三萬元/學期為原則。申請者若該學期有執行

其他研究計畫，則不可申請本補助。 

伍、 於申請學期結束後，新學期開學前提出成果報告書 

 

四、 人才培育： 



 

 

壹、 補助項目：用以支付聘任專案計畫教師(簡稱專案教師)相關費用。 

貳、 補助期程：一年/案為限。 

參、 服務義務：依照臺北醫學大學聘任專案計畫教師實施要點。 

 

五、 其他: 

壹、 未臻事宜但與發展和建構「牙科人才培育基金」有關支出，依實際需要提出申請，

附申請表一份。 

 

第四條 進修獎勵及人才培育補助之審查，由院長遴聘委員五至七人組成審查小組(牙醫系主任及三院

牙科部主任為當然委員)進行審查事宜。 

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行;修正時亦同。 


